
芒市委办公室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主要职能：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综合办事机构，其主要职责是：
1、（1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，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州和市委的工作部署，并按照市委要求开展工作。负责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执行情况和重大安排部署落实情况的督查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收集反馈信息，综合重要情况，为市委和上级党委提供决策参考。

（2）承担市委部分文件、文稿的起草，负责市委文件、文稿的修改、校核、印制和管理，负责承办各乡镇、市直各部门向市委的请示、报告。

（3）负责市委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排、组织和会务工作，负责市委领导同志参加的各种重要活动的安排、协调及上下、左右的联络工作。

（4）负责上级党委、政府和市委下发的文件、电报、电函和公文的传递、传阅、立卷、归档、清退、销毁及保密工作。

（5）负责全市党政系统机要密码通信管理和保密工作。

（6）负责全市青少年的关爱救助工作。

（7）负责办理上级转市委的信访信件和群众来信来访工作。

（8）承担上级领导视察芒市的部分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，负责外地重要客人的接待工作。

（9）负责市委机关的后勤保障，管理市委机关的基本建设和部分市委机关的行政经费。

（10）完成州委和市委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2.机构人员情况。市委办公室下设政策调研股、综合文办股、信息股、行政股、督查室及归口管理部门市委机要局、市保密局、市关工委、核算中心共9个股室（局）,我单位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34 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 27人，退休人员14 人；在编实有车辆4辆。
二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498.71 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。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498.71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98.71 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98.71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250.7 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40.26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10.8万元，业务费125 万元，工会费3.76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 0.7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3176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07.75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 0.7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4、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

年度开展工作中，建设项目资金支出0万元，主要用于0万元。
